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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浩天（上海）律师事务所 

关于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 

之法律意见书 

 

致：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浩天（上海）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四川汇宇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委托，就公司召开 2025 年年度股东会的有关事

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

《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会的相关资料，

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召开 2025 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及更正补充公告、公司 2025 年

年度股东会的议程、议案及决议等文件资料，同时听取了公司董事会秘书就有关

事实的陈述和说明。公司已向本所作出保证和承诺，保证公司向本所提供的资料

和文件均真实、准确、完整，无重大遗漏。 

本所律师仅就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所发生的事实以及本所律师对有关

法律法规的理解发表法律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股东会之目的使用，

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本所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会公告材料，

随同其他资料一起向社会公众披露，并依法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和《股东会规则》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

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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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股东会召集、召开的程序 

2025 年年度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决定于 2026 年 5 月 15 日召开。公

司已于 2026 年 4 月 25 日将本次股东会的召开时间、地点及审议事项等相关决议

的公告、通知刊载在中国证监会指定披露媒体上告知全体股东，公告刊登的日期

距本次股东会的召开日期已达 20 日。2026 年 4 月 28 日，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

定披露媒体上发布了关于 2025 年年度股东会更正补充公告，对原股东会通知相

关事项进行更正补充，除了更正补充事项外，原股东会通知其他事项不变。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公司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2026 年 5 月 15 日 14 点 00 分，召开地点：

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歧黄二路 1533 号会议室。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2026 年 5

月 15 日至 2026 年 5 月 15 日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

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

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 9:1

5-15:00。 

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投票时间和方式与本次股东会通知的内容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召集、召开的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人员的资格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主要包括：公司的部分股东及股东的授权代

表以及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根据公司提供的现场会议表决文件及网络投票情况，参加本次股东会表决的

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合计 83 人，其中：普通股股东人数 82 人，特别表决权股东

人数 1 人；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为 490,930,638 票，其中：普通

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为 90,629,263 票，特别表决权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为

400,301,375 票；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为

66.1898%，其中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为

12.2191%，特别表决权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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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9707 %。 

以上股东均为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东。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均符合《公

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对会议通知中列明的

议案进行了逐项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关于公司<202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90,460,702 99.8140 72,532 0.0800 96,029 0.1060 

特别表决权股份 400,301,37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关于<2025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90,469,202 99.8233 64,032 0.0706 96,029 0.1061 

特别表决权股份 400,301,37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关于续聘 2026 年度审计机构、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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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普通股 90,381,315 99.7264 72,832 0.0803 175,116 0.1933 

特别表决权股份 80,060,27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关于公司 2026 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37,954,522 99.2926 82,769 0.2165 187,616 0.4909 

5、《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投资金融产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90,364,478 99.7078 89,469 0.0987 175,316 0.1935 

特别表决权股份 400,301,375 100.00 0 0.00 0 0.00 

6、《关于<公司 202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37,972,122 99.3386 77,669 0.2031 175,116 0.4583 

7、《关于<公司 202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37,972,122 99.3386 77,669 0.2031 175,116 0.4583 

8、《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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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37,974,822 99.3457 74,969 0.1961 175,116 0.4582 

9、《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90,374,078 99.7184 80,069 0.0883 175,116 0.1933 

特别表决权股份 400,301,37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 

10、《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

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01 

《关于选举丁兆先生

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488,635,644 99.5325 是 

10.02 

《关于选举高岚先生

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488,699,637 99.5455 是 

10.03 

《关于选举张春平先

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488,624,647 99.5302 是 

10.04 《关于选举岳亮先生 488,624,644 99.5302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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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05 

《关于选举杨潇先生

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488,641,402 99.5336 是 

11、《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1.01 

《关于选举谭勇先生

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的议案》 

168,226,570 98.5570 是 

11.02 

《关于选举向川先生

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的议案》 

168,263,647 98.5787 是 

11.03 

《关于选举熊伟女士

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的议案》 

169,210,742 99.1336 是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议案与本次股东会会议通知相符，本次股东会表决程

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之规定，会议通过的上述决

议合法有效。 

 

四、关于股东会提出临时议案的情形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会未发生股东提出临时议案的情形。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

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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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程》之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均合法有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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